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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多规合一村庄规划的实用性与有效性

季正嵘，李京生
（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200092）

摘要：乡村的空间多元、价值多元、治理多元，导致“多规合

一”的村庄规划必然面临多元困境。为了避免失实、失效和

失衡规划，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地区国土空间治理必须

兼顾实用性与有效性。实用的村庄规划要做到指标系统实

用、治理策略实用和实施路径实用；有效的村庄规划要做到

刚性传导有效、规划组织有效和蓝图动态有效。注重因地制

宜的乡村建设实践，注重因时制宜的乡村治理重构，注重因

人制宜的乡村新型经营组织培育，建构多元共生的空间系统

并为乡村社会注入再生产能力才是注重实效的村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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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bility and Validity of Multi-
Compliance Village Planning

JI Zhengrong，LI Jingsheng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ract：Due to the diversity of rural space，value，and
governance，the multi-compliance village plan is bound to
face multiple difficulties. In order to avoid impractical，
invalid，and unbalanced planning，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the spatial planning of national land in rural
areas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practicability and
validity. The practical village planning should make the
index system practical，the governance strategy practical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practical，the valid village
planning should be valid rigid conduction，valid planning
organization and valid dynamic blueprint. To encourage
the practice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cal
conditions， to cultivate new rural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in line with the local conditions， to
construct a multi-symbiotic spatial system，and to inject
reproduction capacity into the rural society in practical

and valid village planning.

Key words： village planning； multi-compliance plan；

practical planning；valid planning

2019年 5月 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正式对外公布。2019年 5月自然资源部

在《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自然资

办发〔2019〕35号》的工作通知中明确规定：村庄规划

是法定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乡村地区的详

细规划。我国村庄规划全面进入了“以生态文明为

引领、以乡村振兴为目标、以空间规划为载体”的新

阶段。国家从空间治理能力建设的角度提出空间规

划体系的改革，体现了这次空间规划改革的问题导

向，规划要有用、管用、好用，不是做表面的，而是要

真正地贯彻实施，能指导规划实践有实用性；还体现

了这次空间规划改革的价值导向，规划编制成果法

定化要有效率，规划实践要直观、动态、并持续陪伴

村庄发展！

1 多规合一的村庄规划面临多元困境

按照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总体要求，提出了

“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的总体定位。然而乡村

的空间多元、价值多元、治理多元，导致多规合一的

村庄规划必然面临多元述求。在乡村地区建立多规

合一的规划系统面临着土地指标增转失实、主体权

利虚位失效以及乡村治理体制失衡等多元困境。

1. 1 乡村保发展和保耕地之指标困境

规划首先应正视乡村“保耕地”的困境。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中落实的三条刚性控制底线为生态保护

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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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国土空间规划中进行刚性传导。当前国土空

间规划全面铺开，市县和镇的国土空间规划尚未确

定，导致村庄规划缺乏上位的依据。保护线和规模

指标迟迟不能传导下来，即使村庄规划编了也难以

法定化。有规划编制需求的村庄，其数量规模不可

低估，行政主管部门面临庞大工作任务的挑战。

规划也应该重视乡村在“保发展”的矛盾。农村

新产业新业态大量涌现，夹杂着土地利用的冲突与

矛盾。土地审批难、项目落地难，制约了农村合理建

设用地需求。例如上海国土规划与城乡规划在“两

规合一”之后，在指标紧约束的形势下，新城和重要

新市镇的土地资源尚且捉襟见肘，村庄发展用地更

是处于末位考量［1］。从转变农村土地使用模式、培

育农村产业新业态、增加农民收入、激发农村内生发

展动力的角度定位村庄规划，这就要求村庄规划必

须摆脱单一空间规划或土地整理规划的技术定位，

增加经济和社会属性。

规划权对应着发展权，村庄规划价值的显化会

带来更多的关注与争夺。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各种行

政部门的利益述求往往主导了法定化的村庄规划的

形成，城乡土地规划权的不平等又导致乡村规划的

价值并没根植于农民集体而是根植于政府。另外，

某些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考量下，一般会动用地

方政府的规划权，通过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倒逼

规划落地。事后按照既成事实确认规划，提供通道

补办手续。地方政府与某些经济组织“共谋”通过不

完善的乡村规划法定化流程，对各种用地指标进行

“圈地”和“勾地”。从而使缺少监督和评价机制的乡

村规划又成为利益集团逐利的保护伞，扭曲了其真

正的价值和意义，产生了大量背离初心失实的规划。

1. 2 乡村多元化主体权利之主体困境

乡村地区的规划主体包括：上级政府、基层干

部、村民组织、自治机构、社会企业、投资企业、合作

社、本村外出人员、返乡个人、专业人员、志愿者、市

民等［2］。2020年 3月农村农业部针对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和服务主体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规划，未来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组织

模式将各类主体以新的模式组织起来，因此未来乡

村地区的规划主体将更为多元。当前乡村社会的多

元主体是乡村发展所广为倡导的，但多元的乡村权

利主体又会带来权责限定交叉模糊的弊端，反而造

成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者的“主体虚位”。以自

2018年开始的全国“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

为例。在惊叹耕地被占之严重、肯定这场耕地保卫

战成效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当

初村集体什么要鼓励投资？现在乡政府为什么又要

求拆除？如果是违法违规的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为

什么没能制止？“企业花冤枉钱建大棚、政府花巨资

拆大棚”的双重浪费导致对休闲农业产业和基层政

府公信力的双重损害。是下乡资本绑架成本低廉耕

地的贪婪？还是农村合作组织经营不善的无奈？或

是乡镇行政与村委自治的觉醒？当前，乡村旅游、共

享农业、体验农业、创意农业等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蓬

勃发展。以“大棚房”为典型代表的休闲农业仅是其

中一种。仅此一种，就能玩出如此繁多的违规占地

花样。当大棚房触碰到底线问题便得到如此力度的

纠正，于是不得不担忧：面对农村这一广阔的“投资

洼地”，土地的“主人”集体缺位怎么办？

当然，造成大棚房问题的不只有乡村规划缺位

的问题，还有土地政策不够细化，土地分类过于笼

统、监督和管理缺位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大量前后

矛盾失效的规划。但现实的困境在于：村庄的集体

土地的所有者并不是村委会，而法定村庄规划的责

任主体是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多元主体参与的乡

村规划谁来编制、谁来审批和谁来监督？所谓法定

的村庄规划能否覆盖乡村发展与保护的所有主体和

所有领域？那些不能承担起多元主体利益协调的乡

村规划就是失效的规划。

1. 3 乡村行政治理与村民自治之体制困境

乡村地区的规划在现实推进中的障碍本质上在

于国有土地所有制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并存、行

政治理与村民自治的并存，使得国土空间规划管控

系统存在根本性冲突。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对城镇建

设用地进行严格管控并统一开发，其相关法规体系

已较为完备，而目前基于村民自治针对农村集体所

有土地的管控、开发及流转依然缺乏完善和明确的

法律规范体系［3］，通过村庄规划这类政府行政强加

的手段干预本应由村民自治主导的乡村发展规划。

村庄规划过渡行政工具化，违背乡村社会治理机制，

导致乡村基层民主形式化，而产生大量流于形式的

规划。

基层民主管理、农村土地管理与村庄规划管理

是乡村规划过程中关涉到的三类权责。但是现行乡

村规范的法律规范体系对这三类权责的限定依然模

糊，以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管理最为突出。实际

上，解决冲突的主要路径就是划清乡村行政权与村

民自治权的界限，加快农村土地确权，明确乡村各权

利主体的权责限定落实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保护，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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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解决集体土地所有者的集体经济组织实体虚化，

也即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主体虚位”的问

题。2020年颁布新的《土地管理法》补充了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的规定，但仍然没有根本解决

农村集体组织根据规划自由实现土地收益的权利。

新《土地管理法》增加了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统

筹。由于我国农村土地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而且

农村土地的用途管制出于保护耕地和生态安全的原

因，但极大地限制了土地的非农产业发展，造成该集

体经济组织的非农发展权利的部分或完全丧失，是

不平等的发展权分配制度，因此需要一种补偿来弥

补这种权利的失衡以及弥合两种所有权制度的嫌

隙。国土空间规划将人地关系协调作为重心解决城

乡问题，同时需要重视城乡不同的治理方式和不同

性质的土地所有制。那些不能平衡好行政治理和村

民自治的乡村规划就是失衡的规划。

综上，村庄规划区别于产业经济规划和社会治

理规划在于村庄规划是落实国家自然资源刚性管控

的法定化工具。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所倡导的多规合

一村庄规划一定程度上为乡村地区的发展打通了部

门和系统的壁垒，并不是各种政策和多类专项规划

简单的拼合，而是统筹协调各类政策和治理主体的

实用工具，是实现乡村地区的法制化自治化的有效

依据。为乡村落实多重空间指标，明晰多元主体权

利，促成行政与自治平衡是乡村地区规划的使命。

为了避免失实、失效和失衡规划，在乡村振兴的背景

下乡村地区国土空间治理必须兼顾实用性与有

效性。

2 乡村地区国土空间规划应注重实用
性

实用的乡村地区国土空间规划应落实在：基于

国土空间分类优化底线约束的空间指标系统，基于

国土空间多样性建立分类治理的共治策略，基于乡

村多元化主体建立价值驱动的共融系统上。最终理

清乡村地区国土空间规划的系统性和多元化的特

征，从而理解乡村规划的实用性内涵。

2. 1 基于国土空间分类建立底线约束的空间指标

系统——指标系统实用

乡村地区的法定规划应承接上位规划并完善底

线约束系统。新时代的背景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可以很好地解决在我国长期以来规划编制、实施、管

理工作过程中产生的空间规划种类众多、规划内容

交叉重叠、审批流程周期繁琐、规划管理时效性差等

问题［4］。根据《意见》国土空间规划提出未来要建立

的开发与保护的制度以及未来富有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基于国土空间规划的生态系

统理念，对五级和“城镇-乡村-自然”的三类空间进行

分析，确立 5类不同类型的村庄对应国土空间规划

的三区三线，明确不同边界区间内的村庄类型，提出

针对性的约束指标和弹性指标，如图1所示。

不同类型的村庄除了需要匹配自然资源部的法

规外，根据不同空间边界范围和主导功能的不同所

涉及的行政部门和相关专业法规也有所不同，编制

法定村庄规划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区分并予以匹配。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法定规划的约束系统，在空间

层级上刚性传导到乡村地区需要根据乡村所在的生

态空间进一步细化优化约束性和预期性指标。基于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生态空间的分类，对于这 5类
村庄进行差异化的定位，并基于空间特征匹配相对

应的法律法规，见表1。
2. 2 基于乡村发展多样性建立分类推进的共治策

略——治理策略实用

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5］中提

出分类推进乡村发展：规划将村庄分为集聚提升类

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和搬迁撤并

类村庄4种不同类型，并明确要求分类推进，不搞一

刀切，为不同类型乡村发展指明了方向。根据张广

辉等《乡村振兴视角下不同类型村庄发展困境与实

图1 基于国土空间规划的三类空间分析区分5类不同类型

村庄

Fig. 1 Five different types of villages based on three
types of spatial analysis of land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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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路径研究》［6］一文的内容整理，针对国土空间多样

性分类实施乡村治理规划形成不同特色的应对策

略，以匹配村庄发展的多样性。村庄治理分类分策

如表2所示。

精准实用的村庄规划首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以问题为导向，探索基于构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

基层组织实现“利益共同体”的发展方向迈进，寻求

从“单兵作战”向“联动发展”的转变，坚持不同类型

村庄分类治理的创新驱动原则。法定的村庄规划是

以法治政约为基础保障的，但追求实用的村庄规划，

还要兼顾“用”的主体和对象，凸显乡村自治的特征，

建立自治民约型的非法定规划，作为村庄规划必然

的补充。乡村规划目标实现的是“政策共识”和“个

体共识”，如果忽视村民的自治因素必然无法促成村

民达成基本共识促成其共同选择，“自治发展共同

体”演绎了乡村内外价值和利益的再平衡的各种可

能性。具有自治属性的村民规约与行政属性的法定

村庄规划相互配，才能使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必

然性。

2. 3 基于多元规划主体建立价值驱动的共融系统

——实施路径实用

“眼中有数，心中无人”是很多形式主义的村庄

规划的通病，这些问题规划没有关注三农问题的

“人”，也就是规划主体的问题上，大多站在“政”、

表1 5类不同村庄的约束性和预期性指标表

Tab. 1 Constraint and expectation index of five different villages

类型

城中村庄

城郊村庄

农业村庄

半自然村庄

自然村庄

定义及空间范围

处于城镇开发边界内

毗邻城镇开发边界

农业种植为主

毗邻自然保护边界

处于自然保护边界内

村庄主导功能

文化、生活服务

教育、康体服务

农产、生活服务

文旅、保育服务

守护、生态服务

约束性指标

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耕地保有量

林地保有量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耕地保有量

林地保有量

预期性指标

户籍人口数

常住人口数

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建设用地总规模

村庄绿化覆盖率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化处理率

村卫生室数量

户均宅基地

人均耕地面积

林地面积

湿地面积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基础设施用地

经营性建设用地

表2 乡村振兴战略中分类推进村庄治理规划的分策共治策略表

Tab. 2 Classification strategy of classified promotion of village governance planning

类型

集聚提升类村

庄

城郊融合类村

庄

特色保护类村

庄

搬迁撤并类村

庄

村庄特征

规模较大的中心村和其他将存续的一

般村

城市近郊区及县城城关镇所在地的村

庄

拥有自然、历史、民族、文化特色和兼

具保护价值的村落

因生存环境恶劣、生态环境脆弱造成

的“搬迁类”村庄和因人口流失特别严

重的“合并类”村庄

发展困境
发展规划主导权失落

乡镇产业建立困难

村庄特色整合高难度
“路径依赖”

“服务断裂带”

“藏污纳垢”
“建设易、发展难”

“宣传易、创收难”

“千村一面”的同质竞争

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压力困

境

农民面临未来不确定困境

补偿缺失公平

发展路径

做大做强集体经济；

推动“人、钱、物”等要素流动组织

加快城郊融合类村庄的“发展分

区”；

成立环境整治的集中管理部门
注重“留得住、保得深、传得远”；

立足“利益共同体”实现全方位

发展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村庄的搬迁

撤并；

“一村一策”分层、分类推进搬迁

撤并

规划应对策略
法治政约型规划为主导：

村庄发展在管理和服务上

的标准化
自治民约型规划为主导：

培育具有自主能力和规范

化的基层组织
自治民约型规划为主导：

打造“源发式创新”和“内

生动能”

法治政约型规划为主导：

避免简单的“一刀切”和

“一阵风”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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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产”的角度对乡村规规划划。乡村规划必须

回归主体，如何将原子化的村民组织化起来是乡村

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标志，因此以乡村主体为分类为

乡村建立价值驱动的策划与规划是切中乡村发展要

害的。基于乡村多元主体的价值述求可以分为，导

引型规划（自发型、开发型）、基于价值主张的规划和

法定型规划（综合型、专项型）、基于治理策略的规

划。根据多元主体的组合方式形成不同的规划主导

方如表3所示。

基于底线管控逻辑形成“研究‒规划‒评估”的治

理策略型规划，基于发展价值逻辑形成“研判‒策划‒
共建”的价值主张型规划的两类乡村规划实施路径。

发展价值逻辑和底线管控逻辑的双路径共生系统构

架，是尊重多元主体，通过多义和多视角的方法寻找

规划的共识。治理策略型规划注重复合协调，价值

主张型规划注重创新。多元化的规划模式可以为法

定规划提供前期研究，有利于多元主体的价值融合，

针对不同的国土空间管控、社会治理管控以及经济

价值管控真正形成共治型的规划共融系统。构建规

划共融系统是乡村建立和提升自身组织能力的重要

工具，以应对不同地域条件、市场发展情况和政策行

政管理水平，才能使得乡村组织具有规划能力，规划

具有实用性。

3 乡村地区国土空间规划应体现有效
性

有效性的乡村地区规划应实现：国土空间规划

指标刚性传导的监督；精细化的乡村发展动态空间

蓝图；建立尊重村民意愿的陪伴式规划组织；最终理

清乡村地区国土空间规划的落地性和组织化的特

征，从而理解乡村规划的有效性内涵。

3. 1 完善国土空间规划刚性指标兼顾地域公平

——刚性传导有效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在乡村地区的法定规划是

“村庄规划”，是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属于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总体框架“五级三类四体系”中的一类。详

细规划强调实施性，是对具体地块用途和开发强度

等作出的实施性安排。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建设，实

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的管制方式；在城镇开发

边界外的建设，即乡村地区的开发建设，按照主导用

途分区，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和“约束指标+
分区准入”两种管制方式。但是作为法定规划，村庄

规划具有“界外刚性传导”的新特征，必须对接所在

乡镇规划备案的刚性指标，包括人口规模、城乡建设

用地规模、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保有量等；优化和细

化两线三区边界，落实战略留白和预留建设用地指

标要求；从村庄规划的现实操作来看，村庄规划承担

耕地保护、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及生态保护的任务，

是各类农村土地整治活动的实施依据。强化监督规

划指标的刚性传导应注重法定指标的公平性，也应

兼顾地域公平。自 2019年 5月以来先后有北京、湖

南、江西、山东和云南的自然资源部门公布了规划编

制大纲、指南、导则等规范性文件以推进村庄规划编

制，表 4汇总了各省在村庄规划导则中兼顾地域公

平设定的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

3. 2 尊重村民意愿建立乡规兼备民约的乡村治序

——规划组织有效

在当前参与主体多元化的趋势下，乡村规划的

主角很容易模糊。一方面，缺乏村民参与的传统乡

村规划建设容易脱离实际需求，产生规划实效性差

表3 不同主体组合形成规划主导方的共融实施模式

Tab. 3 Four modes of planning leading party formed by different subject combinations

发展模式适配

导引型

（自发型、开发型）

法定型（综合型、专

项型）

人才带动型发展

产业项目型发展

资源禀赋型发展

政策驱动型发展

规划主导方

乡贤

（本村外出或返乡能人）

社会企业

（村内企业或村外企业）

政府

（五级书记+基层干部）

政府

（主管部门+基层干部）

参与组合方式

专业人员+村民+市民+政府

政府+合作社+村民组织+村民

企业+专业人员+自治机构+村民+
志愿者

政府+专业人员+村民+专业机构

利弊分析

村民内生动力较强，但统筹协调能力欠缺

经营盈利驱动，容易破坏环境冲击朴素

的乡风民情

强调资源资产变现，容易忽视村民相关

利益保护

强调资源管控和政策贯彻，容易导致脱

离市场，浪费有限资源，难以调动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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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乡村地区单一的集体利益逐

渐分化，形成了政府、市场和村民三者利益动态博弈

的关系［7］。为此，乡村规划要实现权威和实效的平

衡，必须从三者动态博弈关系来解决。村庄规划的

主体要素包括行政主管部门、规划编制主体、审批主

体以及实施主体等 4个主体。对于行政管理部门，

多规合一的同时也应“多审合一”以及“多证合一”；

对于编制和审批主体而言，规划要实现从蓝图式规

划到陪伴实施型规划的转型，通过建立参与乡村建

设或者陪伴乡村发展的机制真正编制好用、管用和

实用的村庄规划；对于实施主体而言，规划要实现从

传统的技术型思维向治理型思维转变，在村庄规划

与建设中应充分尊重村民的“主体意愿”，激发村民

的愿景力与行动力，达成广泛的共识并付诸行动，实

现规划对公共利益的保障作用［8］。乡村规划是沟通

治理中合法化与社会动员两大作用机制的桥梁，充

分体现了规划在多元治理中的“共同行动纲领”作

用［9］。构建乡村治理新秩序体系（乡村治序）的核心

是调整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让中央、地方和农民，以

及乡镇政府、村干部和农民三者之间回归到合理的

平衡关系。2020年3月农村农业部强调了在优化乡

村治理系统的村庄规划中，以尊重村民意愿为基础，

应充分重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10］的形

成；尝试村民自治、合作治理与共治的多种探索；意

愿征集避免流程化；将条块化政务管理融入多元化

的村务治理；还应重新审视乡规民约与村庄规划的

关系，倡导参与式与陪伴式乡村规划的组织模式创

新，培养陪伴乡村成长的乡村规划师。

3. 3 多规合一兼顾行政效率与市场效率——蓝图

动态有效

多规合一的村庄规划整合了村庄建设规划、土

地利用规划、农业发展专项规划、乡村旅游专项规

划、社会治理等多种规划的相关内容，围绕规划管理

和项目实施的实际需要确定规划内容，建立统一的

底图和统一的编制、管理技术平台。规划成果由县

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逐级汇交至省级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法定规划

体现了城乡规划的行政权力概念与依法行政的程序

概念。法定规划的编制程序应符合权利保护与行政

效率的双重要求，而作为规划行政许可依据的法定

规划应是确定或稳定的。但法定的城乡规划行政效

率往往和市场效率不匹配，导致法定规划跟不上市

场变化，规划“既需稳定又要弹性”的双重特性要求

规划不仅仅是描绘远景蓝图，还要让规划兼顾行政

与市场的效率，使得蓝图能根据乡村发展动态跟进

适宜调整。一个村庄规划最多可能有十多个专项进

行叠合，并且同时都有动态调整的可能和需求，这对

如何编好和如何用好这张会“动”的蓝图提出很高的

要求。村庄发展是动态性的，很多村庄现在呈现出

空心村的状态，需要做减量规划和控制总量的规划，

不同类型的村庄要进行撤并搬迁并不可能短期就实

现，在实施过程中如何保障发展的公平就是个动态

减量的平衡。因此行政意义上多规合一的村庄规划

只是乡村发展的理想目标，多元共治和动态平衡的

规划才体现了村庄规划的价值。

4 结语：多规合一村庄规划必须注重
实用性与有效性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村庄规划的性质在于：基

于村民自治为乡村构建因地因时制宜的空间系统。

村庄规划必须注重实效：实用的村庄规划就是要做

到指标系统实用、治理策略实用和实施路径实用；有

效的村庄规划就是要做到刚性传导有效、规划组织

表4 多省公布的村庄规划导则中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比较表

Tab. 4 Comparison of restrictive indicators and expected indicators in village planning guidelines promulgated
by several provinces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具体指标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耕地保有量
林地保有量

村庄建设边界规模
村域建设用地规模

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规模
村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规模

村庄基础设施用地规模
人均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面积

宅基地面积标准

云南省
约束性
约束性
约束性

约束性
预期性
约束性

预期性
约束性

山东省
约束性
约束性
约束性
预期性
约束性

预期性
预期性

预期性
约束性

河北省
约束性
约束性
约束性
约束性

预期性

预期性
预期性
约束性
预期性

湖南省

约束性
约束性

约束性
预期性
预期性
预期性
预期性
预期性
预期性

江西省

约束性
约束性

约束性

预期性
预期性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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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和蓝图动态有效，如图2所示。

为乡村建立底线约束的空间指标系统、多样发

展的分策共治策略、多元治理的共融实施系统，重新

修复乡村的物质和文化生产能力；在乡村强化国土

空间规划指标刚性传导的监督、建立尊重主体意愿

的陪伴式规划组织、为乡村提出精细化的动态管控

空间蓝图，重新建立乡村的内生秩序。这些工作体

现了因地制宜的实用和因时制宜的有效。虽然工业

化瓦解了乡村的内生秩序，城镇化重构了乡村的空

间价值体系，但是在新时代注重生态文明的国土空

间规划为修复乡村社会创造了新机遇！注重因地制

宜的乡村建设实践，注重因时制宜的乡村治理重构，

注重因人制宜的乡村新型经营组织培育，建构多元

共生的空间系统并为乡村社会注入再生产能力才是

注重实效的村庄规划，真正做到：“心中有人，眼中有

数，手中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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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多规合一村庄规划的实用性与有效性

Fig. 2 Practic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villag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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